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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四批 2021年4月17日）

【环保督察 边督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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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蓝家焉沟有一家垃圾填埋场（2018年举报过目前已停工，断

断续续营业），之前开工三年期间破坏村民耕地、树苗、庄稼，开工

期间污染严重，破环地貌。破坏耕地；扬尘严重，水土流失；停工

后承诺恢复地貌现还未恢复。

村长用柴油车拉沙，扬尘严重，破坏村民的 40多亩耕地和地

下水。

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李家湾乡上白双村，有人在国家三级防

护林上私挖乱采，开发山体，砍伐树木，长达 8年之久；并在上白双

村 307国道刘家沟内 1000米处修建搅拌厂，污染环境；同时在 307
国道三川河道不足 100米处，倾倒大量生活垃圾大约 1万余方（若

有环保部门现场检查，会临时用黄土掩埋）

下曲镇清高村村南，新建了一个“无名炼油厂”，生产时有刺

鼻性的气味，影响村民的健康。

兑镇韩家滩村水源地处有一家化工厂，排放废气，污染环境。

夏家营镇贺家寨村东 500米，有一家山西东锦飞业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往村民耕地排放污水，至今未解决。

举报柳林县翔宇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

的废弃煤泥等固体废物，该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含有大量化学试

剂，自 2020年 1月到现在，在没有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未做防渗

漏处理、排污不规范、非法排放污染物）肆意向周边倾倒，并且直

接倾倒入周边耕地，目前已造成举报人耕地受到永久性损坏，无

法耕种。严重损坏了地下水资源和土壤环境。

举报金益川能源有限公司2015年至2018年处于违规生产状态。

1、2018年 11月 29日中共兴县印发〔2018〕55号文件，针对金益

川公司堆放煤矸石和倾倒在河道污染问题和安全问题整改督办问

题调查处理情况报告中认定金益川公司自 2015年至 2018年 11月

29日处于停产状态。2018年 12月 2日《吕梁日报》第 9451期第二

版中刊登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边督边改情况中也是

同样的认定，但在山西兴县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法院

以金益川公司购煤条、煤炭购销合同、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被告人

（被告人是信件举报人）破坏了金益川公司的生产，构成破坏生产

经营罪。两者存在冲突。2、税务机关有金益川公司 2015年—2018
年增值税发票开具记录。3、2018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督

察金益川环境污染问题时，中共兴县印发〔2018〕55号文件，谎称金

益川公司停产。

希望中央环保督导组查证此事。（后附佐证材料）

义牒镇，有一中海沃邦能源公司，占用寺湾村和义牒村村民

基本农田，建有几十个水池，将工业废水排放水池和农田里，污染

环境。（占地没有批文）

大武镇东相王村东 50米，有一蓝图洗煤厂将煤矸石倾倒在离

水源地大约 300米的地方，污染环境；拉运过程未苫盖粉尘污染；

堆放在厂区内的煤矸石未苫盖粉尘污染；在村内多处都堆放煤矸

石，污染环境。

孟门镇白家岩村双柳煤矿将废矸石、垃圾等有害物质倾倒在

吉家塔村村民耕地上，40多亩林地遭到破坏。近期又有新的企业

将废矸石等有害物质倾倒在耕地，举报人怀疑企业是否跟村干部

之间有利益关系。（每天有好几百吨废渣，紧挨居民区，村民本身

饮用的井水现在是黑水，无法饮用，现在全村都是在县城买水吃，

2吨水 100元）

交城县环保局局长梁海明，在上级检查时，提前给散乱污企

业通风报信（主要是天宁镇的铸造企业，还有手续不齐全的企业

在他的“保护伞”下都可以正常生产,特别是晚上生产时噪声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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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现场检查，该项目处于停建状态。县域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符合

“边占边批”原则，项目开工建设后一直未与 3户村民达成补偿协议，未能申请办

理农用地转用等手续，形成事实上的违法占地问题。原兴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对兴县环卫局下达《责令停工通知书》（兴国土监字〔2018〕第 2 号）。

兴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0年 6月 1日对项目违法占地问题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兴自然资源罚〔2020〕5号）。2020年 12月 6日，兴县自然资源局向兴县人民法院

提起土地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兴自然资字〔2020〕第 5号），目前兴县人民法院

正在立案审查程序中。兴县环卫局于 2021年 3月 17日缴纳全部罚款 353366元。

文水县已将龙泉村历史遗留砂坑纳入到全县砂坑土地复垦治理范围内，由

山西日月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对全县范围内砂坑逐步进行治理；文水县在

重点区域、主要路段安装摄像头，实现 24小时动态监控，现已在私挖滥采易发地

新架设栏杆 25个，严防盗采机械和车辆进入。2019年至今未发现龙泉村私挖乱

采现象，亦未发现村民拉运砂石的行为。

1.群众反映的李家湾乡上白霜村国家三级防护林私挖乱采、破坏林木问题，实

际为吕梁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在建工程。

因工程建设需占地采伐，该项目林木采伐依法取得林草部门的批准，不存在有私挖

乱采和开发山体的情况。2.经现场调查，未发现上白霜村刘家沟 1000米范围内有

新建和已建成的搅拌站；3.现场发现周边居民倾倒生活垃圾约有 50余吨。

群众反映的“下曲镇青高村无名炼油厂”实际为山西科嘉达能源有限公司 10
万吨/年废机油精制技改项目，现场检查，该项目处于停产状态，原料和产品均存

储于密闭的储罐中，未发现有明显的刺鼻性气味。

群众反映的化工厂为山西华瑞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调查：1.该公司附近无

水源地，距离最近的孝义市兑镇镇饮用水水源地 7.5公里；孝义市兑镇镇韩家滩村

村民的饮用水为山西华瑞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内的自备井。2.该公司执行冬季错

峰生产，从 2021年 1月 15日起至今停产。在正常生产期间，该公司按照排污许可

证要求委托第三方开展自行监测（每月一次），各项监测指标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2020年 7-8月份，因交城县夏家营镇密集下雨，降雨量占全年的 69%。山西

东锦肥业有限公司厂区所占地块本身退水不畅，导致部分雨水通过厂区排入贺

家寨耕地内。该公司 2020年 8月份处于在建状态，未投入生产，不存在污水外排

的现象。

1.经查，该公司废弃煤泥倾倒于环评指定的储存场所，该场所位于公司西侧

900m 处荒沟内。该公司在倾倒固体废物过程中，采用随坡自然倾倒的方式，存

在固体废物扬散的问题。2.经柳林县自然资源局调查，固体废物堆场（尾煤）倾倒

地类为其他草地，未发现周边耕地上有随意倾倒的痕迹。

现场检查，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经走访供电部门，查证相关用电记录，金

益川能源有限公司在 2015至 2018年之间存在间断性生产。兴发〔2018〕55号文

件作出的 2015年以来企业未生产结论，主要依据企业停产报告及现场检查情况，

存在企业在申请停产后，存在夜间或节假日生产的情况。

1.经调查，54台井场占用义牒镇寺湾村集体土地 29.77亩，其中占用农用地

26.45亩，未利用地 3.32亩。此块占地未编制复垦方案，未办理临时用地手续。2.
经调查，58台井场占用义牒镇义牒村集体土地 13.62亩，其中农用地 12.42亩，未利

用地 1.2亩。2020年 8月 14日，石楼县自然资源局以石自然资字〔2020〕53号文对

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石楼分公司临时使用土地予以批准，同意使用义

牒镇义牒村集体土地 0.9079公顷，使用期限至 2022年 5月 19日止。3.经现场检查，

54台井场已完成钻井工序和压裂工序，进入试气工序，钻井队正在拆除设备，撤离

井场。井场的 1个泥浆池、1个压裂池、2个采出水池和 1个应急池等 5个池体内均

已采用 PVC膜材料塑料布进行了防渗处理，勘探采出的泥浆存放于泥浆池内，勘探

产生的废水存放于压裂池和采出水池内，未发现生产废水外排现象；58台井场已完

成钻井工序，准备进行压裂工序。钻井队正在拆除设备，撤离井场。井场的 1个泥

浆池和 1个采出水池均已采用 PVC膜材料塑料布进行了防渗处理，勘探采出的泥

浆存放于泥浆池内，采出水池内无水，未发现生产废水外排现象。

1.企业在生产时产生的煤矸石拉运至东相王村山则山沟（沟名）进行填沟造

地，2021年 2月 2日，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该造地项目环评予以批复，造

地项目正在建设中。2.该企业年入洗原煤 90万吨处于停产状态，无运输车辆出

入。3.厂区无露天堆放物料，建有原煤封闭料棚喷淋和厂区出入车辆冲洗平台设

施。4.反映在村内多处都有堆放煤矸石情况，实际为 2021年 3月初村民在原东坡

水泥厂空地建设配煤场平整场地，将煤矸石倾倒在该空地内，大武镇人民政府已

于 2021年 3月 26日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清理取缔。

1.关于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双柳煤矿矸石等有害物质随意倾

倒，破坏林地的问题。经现场检查，该场地为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双

柳煤矿环评批复指定的吉家塔矸石暂储场，该暂储场位于吉家塔村东北 600m处的

荒沟内；2021年 4月 12日，柳林县林业局对双柳煤矿环评批复指定的吉家塔矸石

暂储场进行现场核实，该区域不存在侵占林地行为；2021年 4月 13日，柳林县自然

资源局对双柳煤矿环评批复指定的吉家塔矸石暂储场进行现场核实，该区域不存

在侵占耕地行为。2.关于近期又有新的企业将废矸石等有害物质倾倒在耕地的问

题。经现场检查，倾倒废矸石的新企业为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该公

司违反危险废物管理规定，将约 150吨左右的煤矸石倾倒至双柳煤矿吉家塔矸石

暂储场。3.关于影响村民饮用水问题。经调查，吉家塔村东侧荒沟常年无水，属于

季节性河道，现全村已入户安装了自来水，解决了全村人蓄安全吃水问题。

1.交城县人民政府于 4月 12日派出专项工作组，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

实，未发现交城分局梁海明局长为企业通风报信和“保护伞”的问题。2.交城县天

宁镇辖区共有铸造企业 52户，其中山西同航特钢有限公司、交城县鸿运铸钢厂、

交城县杜家庄飞翔铸造厂、交城县兴达铸造有限公司、交城县至诚铸造有限公

司、山西省交城县东方铸造厂 6户企业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现处于停产状态。

有 7户企业由于建厂时间早，距离居民区较近，4月 13日，对 7户企业夜间厂界外

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未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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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兴县党委、政府对县域西南部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项目违法占地问题依据《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

进行依法处理，在未全部达成征地补偿、未办理土地

审批手续前，保持停工停建状态。

2.兴县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县域西南部区

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项目信访调处工作力

度，积极面对村民合法合理诉求。

文水县人民政府责成文水县自然资源局加大

巡查力度，加大对自然资源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切实增强群众自然生态保护意识。

1.4月 16日，李家湾乡环卫站已经对倾倒的生

活垃圾进行了清理。2.柳林县林业局负责对吕梁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的日常

监督管理，严禁超范围使用林地，杜绝非法采伐、

破坏植被等行为。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文水分局加强对该企业的

巡查和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加强日常管理，生产时

按要求进行监测，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孝义分局加强对该企业的

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加强环保

设施的日常管理，确保环保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

1.夏家营镇人民政府对该区域退水系统进行

规划整治，限期 5月 31日前完成整治，疏通退水渠

道，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题。2.交城县政府督促企

业加强和村民的协调沟通，对农户在合理范围内

进行补偿。3.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加强对

该企业监管，发现违法排污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1.针对该公司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

防护措施处置尾煤的问题，2021年 4月 12日，吕梁市

生态环境局柳林分局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

告知书》（柳环罚（改）告字〔2021〕2号），拟对该公司

处以15万元的罚款，同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柳环改字〔2021〕5号），责令该公司限期改

正违法行为。2.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柳林分局督促企

业加快整改固体废物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

日常监督管理，确保该公司固体废物规范化处置。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兴县分局督促该企业在停

产期间保持好企业周边环境卫生，确保周边环境

安全，同时协调好与周边村民的村企矛盾工作。

1.针对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石楼

分公司 54台井场违规占用农用地的问题，2021年

3 月 8 日，石楼县自然资源局对该公司下达了《关

于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石楼分公司临

时使用土地占用基本农田限期恢复耕种条件的通

知》（石自然资字〔2021〕16号），要求该公司限期恢

复占用土地耕种条件。2.石楼县人民政府督促相

关职能部门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尽快

编制土地复垦方案，补办临时用地手续。

方山县人民政府督促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

该企业的监管，要求企业进一步落实环境管理的主

体责任，严格按照要求规范建设东相王村山则山沟

填沟造地工程；要求企业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检修

和维护，确保污染防治设施在生产状态下正常运

行，实现稳定达标排放；要求企业加强源头管理，在

投产后加大对运输车辆进、出厂的管控力度，杜绝

运输车辆未进行苫盖进、出厂粉尘污染环境。

1.对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违反固体

废物管理规定，将约150吨左右的煤矸石倾倒至双柳

煤矿吉家塔矸石暂储场的问题。2021年 4月 12日，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柳林分局对该公司拟处以罚款

7.2万元，同时责令该公司立即建立工业固体废物

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数量、贮存等信息。山西汾西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双柳煤矿已对倾倒至矸

石暂储场内的矸石按照要求进行覆土碾压。2.吕梁

市生态环境局柳林分局进一步加强对该公司煤矸

石场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

环评要求进行处置。3.柳林县孟门镇人民安排人员

定期巡查饮用水管网，确保全村人蓄饮水安全。

4 月 14 日上午，交城县人民政府王向前副县

长在县生态环境分局召开了纪律整顿专题会议，

要求县生态环境局全体人员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

保密制度，防止“跑风漏气”问题发生。同时责成

县生态环境局对全县铸造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对

违法排污问题依法严肃查处，并制定《交城县铸造

企业环保提升整治技术要求》，规范整治，保证铸

造企业污染治理水平全面提升。现交城县铸造企

业专项检查已展开，《交城县铸造企业环保提升整

治技术要求》已制定印发。

是否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下转3版）


